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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業 流 程 說 明 備 註 

 

一、讀者進入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申請帳號後，由館員審核並通

知讀者 
二、讀者進入系統填寫申請件 
三、館員收到申請件並審核資料是否齊全，於登記後傳遞給被申請

館。若資料不齊全，退還讀者補齊後，再重新傳送 
四、被申請館通知本校圖書館退件，館員將申請件退還讀者或替讀

者轉向其他圖書館進行申請 
五、被申請館完成申請件送至本校圖書館，館員於收到申請件後，

開立收據連同文件通知讀者前來取件，若為桃園讀者，則將資

料送至桃園館，若為基河讀者，則將資料送至基河館 
六、讀者取件並付款，若為桃園館或基河館收款，則於收款後送回

台北館 
七、遇讀者還書，進入系統處理還書，並列印還書單連同館合借書

請收發室寄回被申請館 
八、館合借書逾期者，通知讀者，於讀者繳清逾期罰款後，將收取

款項寄送被申請館，由被申請館開立收據，再將收據交給讀者

九、每月統計件數 

 

評量指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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